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推荐奖项办法

（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中国生物材料学会奖项、中国科协等国家级奖项的推

荐评选工作，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推荐评选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学术导向。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非学术因素干预，使推荐

评选工作回归学术本位。

（二）坚持客观公正。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第三方评价作用，独立自主

地开展推荐评选工作，确保推荐评选规则和流程公开透明，程序公正，

结果公平。

（三）坚持专家主导。依托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评议机制，严格遵循

科学规范。

（四）坚持学科平衡。优化学科布局，关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兼

顾学科覆盖面。

第三条 推荐评选的评审领导机构为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及党委委员组成。

第四条 推荐评选的对象应为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员，并且在中国生

物材料领域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科学技

术普及等方面取得成果或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推荐评选程序

第五条 中国生物材料学会需按以下流程组织推选工作:

（一）发布信息。利用文件、网络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相关信息应

面向社会公开，尤其要保证在本学科(专业)、行业领域的覆盖面。

（二）推选对象：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员。

（三）材料初审。由学会秘书处负责对被推选对象的材料真实性和完

整性进行初次审核。通过审核的被推选人，可进入专家评审流程。

（四）专家评审。由推选的评审专家对推荐对象材料进行评分（百分

制）。由秘书处汇总各位专家评分，按得分多少排名。依奖项的名额

取排名靠前的推选对象为有效候选对象。

第六条 推选评审专家名单须经学会评审领导机构审议通过。推选结

果经学会评审领导机构同意后，向学会常务理事会报告。

第七条 评审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示。公示无异议，由学会发文

公布。

第三章 评审专家的产生办法及报酬

第八条 建立专家库：由学会各分支机构推荐3-5名相关领域专家组

成。专家库总人数不低于40人。

第九条 遴选评审专家：依据奖项的背景及相关要求从专家库中选取

5-11名专家组成，推选评审专家名单须经学会评审领导机构审议通

过。参与评审的专家应达到评审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否则视为无

效。

第十条 学会为评审专家支付一定的劳务报酬，标准为500-800元/



次。

第四章 规范和监督

第十一条 回避制度。评审过程实行回避制度，回避范围为直系亲属、

主要旁系亲属。

第十二条 投诉处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意义，可以向学会秘书处提出，并提供必要

的证明文件。提出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必须表明真实身份，提供真实的

联系方式。个人提出异议的，应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

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盖单位盖章。凡匿名提出异议的不予受

理。

第十三条 保密制度。

（一）参与推荐评选工作的全体专家、工作人员及被推荐人必须有高

度的责任感，树立严格的保密观念。

（二）被推荐人所有材料不得含有涉密内容。材料违反国家保密规定

的，取消候选人的被推荐或申报资格。

（三）专家及工作人员应妥善保管评审有关材料。

（四）候选人推荐工作有关材料(选票、投票结果、评审意见、投诉

信件及有关调查材料等)属于内部材料，须严格保密。未经批准，不

得摘抄、复印或带出规定的存放地点。

（五）参加评审会议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泄露评审过程中对候选人的讨论、评价、表决以及投诉和调查

处理意见等方面的情况。



（六）对候选人进行表决的材料、投诉和调查材料由专人整理并妥善

保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若中国科协奖项及其他奖项另有规定，需以中国科协的相

关评选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生物材料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